
一、问题的提出

保险合同属双务有偿合同，投保人以缴纳的保险费作为对价获取保险保障。 对于保险费的缴付
方式，保险合同可约定一次缴清或分期缴付，由于分期缴费给予投保人以期限利益而在财产保险合
同中得到普遍应用。 但在分期缴付模式下，财险保单常见这样的约定：“约定分期缴付保险费的，保险
人按照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人实际收取保险费总额与投保人应当缴付的保险费的比例承担保险责
任，投保人应当缴付的保险费是指截至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按约定分期应该缴纳的保费总额。 ”〔1 〕

此类约定在投保人守约且仅按期缴纳部分保费后发生保险事故时，产生了保险人应全额赔付还是比
例赔付的争议。 保险人通常主张按照已缴保费在总保费中的占比进行比例赔付（下文简称“分期缴
费—比例赔付”或“比例赔付”模式），并主张比例赔付符合对价平衡原则；而投保人则主张应当按照
合同条款对“应当缴付的保险费”的解释予以全额赔付，在其按时按期缴纳保费的情况下，保险人应

内容摘要：财产保险保单“分期缴费—比例赔付”的做法忽视了此类合同项下守约投保人的
期限利益，与财产保险的“危险不可分原则”相悖，导致投保方合理期待与转移全部风险的目
的落空。为平衡财险合同当事人利益，须借助作为保险制度基石的对价平衡原则来对比例赔
付方式加以修正。分期缴费财险合同中的续期保费属于保险人的既得债权，应视为保险人已
经赚得，保险人所提供的保险保障应当构成其所取得保费的整体对价，只有采用全额赔付模
式方能准确体现财险中保费缴纳与保险责任承担的平衡关系以及危险转移的整体性要求，
且符合普通分期付款合同固有的“先给付性”特征，进而充分发挥财产保险的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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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路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第38条、《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综合险条

款》第22条第2款、《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雇主责任保险（B款）条款》第16条、《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校方责
任保险条款》第21条、《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业楼宇财产综合险条款》第22条等，上述保险条款来源于各保险公
司官网以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财产保险公司自主注册产品查询网站（http://cxcx.iachina.cn/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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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全部保险责任。 司法实务中有些法院支持了比例赔付的观点，〔2 〕有些法院虽然支持全额赔付的
做法但主要从合同条款的解释出发予以说理，〔3 〕未从根本上回应保险人以对价平衡原则为理由作出
的辩解。问题在于，比例赔付模式是否具有精算意义上的对价平衡关系？守约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
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是否真正对等？本文首先从对价平衡原则的视角就比例赔付模式面临的误区和困
惑作出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论证对价平衡原则调整财险赔付方式的妥当性，继而探讨以全额赔付模
式代替比例赔付模式的合理性，同时明确全额赔付模式在财产保险法律适用中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形。

二、分期缴费比例赔付的误区：对价平衡抑或对价失衡？

对价平衡原则是指投保人交付的保险费与保险人的对待给付应当具有对价上的平衡关系，也即
保险费客观上应等于保险人承担危险所需的代价（纯保费部分）。〔4 〕保险人的给付义务在保险事故发
生前表现为抽象的危险承担，保险事故发生后即转化为具体的保险金赔付。 财产保险比例赔付模式
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对价平衡原则，即部分保费对应部分保险金。 但对客观等价的要求不能借助于
简单的经验作出推断，是否实质等价仍要借助大数法则的精算规则进行辨别。

（一）实践误区：比例赔付等于对价平衡
1.对价平衡原则的数理解读
如果说双务合同均属有对价的合同，且其对价原则上均属“主观对价”（限于义务的形式相互性）

而无客观或者科学意义上的“衡平”标准的话，保险合同上的对价则有其客观意义上的“衡平”标准，
毕竟保险机制的运行以大数法则为数理基础，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的抽象危险承担转换为具体确
定的保险金数额，这使得对价平衡的数理化成为可能。 对价平衡原则在保险学中表述为“给付与对待
给付的均等原则”， 即在大数法则下投保人给付的保险费与保险人对待给付的保险金之间应存在均
衡关系。德国学者Wilhelm Lexis在其编著的《保险辞典》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给付与对待给付的均等原
则”，并用数学公式将其表示为P=ωZ，P为净保费，Z为保险金，ω表示给付保险金的或然率（即保险事
故发生概率）。 其中净保费是与附加保费相对应的概念，保险人向投保人收取的保险费（又称毛保费）
一般即由此两部分组成，净保费的收入用于支付未来保险事故发生时的保险金，附加保费则用于支
付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所需的成本与利润等费用。〔5 〕根据上述公式，保险人在经营过程中需收集大量的
数据资料，借助大数法则计算保险金给付的或然概率并收取相应的保费，以促进费用厘定的精确化
和保险制度的持续平稳运行。

除此之外，国外也有学者从保险数学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对价原则，并将其表示为P=xp，其中P同
样指代净保费，x为保险金，p为保险事故自然或现实发生的概率，〔6 〕此保险费计算公式与上述德国学

〔2〕如在山西省盂县人民法院（2021）晋0322民初123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保险人仅就投保人交付的
保费比例承担保险责任，对未交费部分，在保险期内保险人不承担相应保险责任；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7
民终994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在保险期间内并非按应交纳的全额保险费承担责任，而应以实际收取的保
险费与全额保险费的比例承担保险责任。 二审法院计算保费赔付数额的方式则同样体现了比例赔付的观点。 类似观点，参见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四民申字第71号民事裁定书。

〔3〕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513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终4117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5民初605号民事判决书。

〔4〕我国保险法并未规定对价平衡原则，但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应当正视和承认对价平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核心原则地
位，以修正长期以来保险法学界对保险法基本原则的认识误区。 相关观点，参见李志强：《对价平衡原则的证成———从保险
合同到保险业监管的考察》，载《法学》2017年第9期；武亦文、杨勇：《保险法对价平衡原则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2期。

〔5〕参见欧千慈：《保险法上对价平衡原则之研究》，台湾中正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6〕See Annamaria Olivieri & Ermanno Pitacco, Introduction to Insurance Mathematics, Springer, 2015, pp.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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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的公式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而若将上述等式应用于具有n个风险主体即被保险人的保险池中，
当且仅当实际索赔数量k与由np计算出的预期索赔数量一致时，才能实现对价上的平衡，即nxp=kx。由
于净保费P=保险金x*保险事故的概率p，上述公式又可进一步表述为nP=kx，此时保险人的收入与支
出完全平衡，故又称为保险学上的“收支相等原则”。 收支相等原则与前述对价平衡原则实为一体两
面的关系，前者追求保险经营中危险共同体意义上总收入与总支出的平衡，后者则追求个体意义上
投保人与保险人相互给付的均衡。 从数理层面解剖对价平衡原则，可以准确把握“对价平衡”的本质，
而通过直观的数据计算与分析则可为保险合同争议提供客观、技术性、可量化的解决方法，〔7 〕从而使
争议的解决更具说服力。

2.比例赔付是否吻合对价平衡的检验
为检验比例赔付模式这一实务做法的妥当性，根据对价平衡原则数理分析之下投保人缴纳的保

险费P=保险事故发生概率ω×保险金Z的要求，本文假设如下案例：某财产损失保险项下保险事故发
生概率ω为20%，净保费P为12000元，保险金Z为60000元，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分12期每月缴纳保险
费1000元。 再假定，投保人在按约缴纳第2期保险费后发生保险事故并致保险标的全损。 由于投保人
实际缴纳的保险费P1=2000元，若保险人按比例赔付，则其给付的保险金Z1= P1/P×Z=10000元。 此时
P1=ω×Z1，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对价平衡原则的要求。 然而，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ω是由保险期间保
险事故的发生数量除以加入保险的总人数计算出来的，也即ω是整个保险保障期内保险事故出现的
概率，而非分期财险合同中某一期或两期内保险事故出现的概率。 因此，在投保人仅缴纳两期保费
时，由于经过的时间周期仅为整个保险保障期的六分之一，在此期间保险事故发生的实际概率ω1有
较大可能小于以12个月为总保险保障期间所计算出来的ω的数值。 故此时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与保
险人赔付的保险金之间的关系为P1>ω1×Z1，与对价平衡原则并不相符。亦即，保险人比例赔付的做法
实际上强行拆分了作为整体的财产保险合同，除非事故发生在最后一个缴费月份，亦即只有在全部
保费缴足之后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才能够获得足额赔付；此前的缴费月份即使依约缴付了保
费，也不能获得足额赔付。

根据上述假设案例，若允许保险人按照投保人缴纳的两期保险费进行比例赔付，在保险标的遭
受全损的情况下，可以预见的后果是保险合同将因保险人的比例赔付行为而终止。〔8 〕此时，对保险费
缴付和保险金赔偿而言，保险合同期间的保险危险相当于按期进行了拆分。 然而，财产保险合同订立
之初所约定的总保险费P与总保险金Z，是根据整个保险期间危险共同体发生保险事故的概率ω进行
计算的，该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并不会均匀地分布到每个缴费月份，此时单纯以投保人按期缴纳的
保险费P1计算保险金Z1，而不考虑同为变量的ω在相应期间的实际值ω1显然是不合理的。

通过数理计算可知，比例赔付模式未必吻合对价平衡的要求，并可能存在以“形式对价平衡”掩
盖实质对价不平衡之嫌。 在约定分期缴纳保费的财险合同中，投保人按照约定按期缴纳保险费，并未
发生违约行为，而比例赔付则在事实上造成双方权利义务的对价失衡。

（二）理论背离：“危险不可分原则”
1.财产保险“危险不可分原则”的内涵
“危险不可分原则”是英美法针对财产保险所提出的学说，最早可追溯至英国的Tyrie v. Fletcher

一案。〔9 〕曼斯菲尔德勋爵在该案中指出：“承保危险之保险契约一经开始，其后不发生返还全部或部分
保费之问题。 保费虽系按照所承保危险之性质及其航程之长短而估定，但于危险开始后，纵其存续期
间短于24小时，危险即已经为保险契约所承保，保险契约系为全部及整个危险而提供，无须返还部分

〔7〕参见刘学生：《保险法上对价平衡原则初探》，载尹田主编：《保险法前沿（第三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8〕如果是部分损失，实务中未见比例赔付的案例。 按照保险法第58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自保险人赔偿之日起30日内，可以解除

合同；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也可以解除合同，但应当提前15日通知投保人。

〔9〕Tyrie v. Fletcher 1777 Cowp.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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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 ”〔10 〕虽然该论述是针对财产保险合同生效后的保费返还问题，但其核心观点为财产保险合同
系就双方约定的整个期间提供保险保障的合同，合同一经生效，全部保费便成为保险人的既得债权，
而保险人所提供的危险保障则构成其所受领的保费的整个对价。〔11 〕该学说在其后被许多法院采纳并
被作为一项处理财产保险纠纷的一般准则。 除非一份财产保险合同同时承保不同种类的危险，则投
保人所支付的保险费对应整个承保期间不可分的危险，在保险人开始承担危险负担义务时，总保费
应被视为已经由保险人赚得。〔12 〕

2.比例赔付有违“危险不可分原则”
比例赔付模式所引发的保险人与守约投保人之间的对价失衡，亦是由保险实践就“对价”的偏

差理解所致。 对价平衡原则所考虑的“对价”本是以整个保险保障期为对象，而“分期缴费—比例赔
付”的做法意图将“整体对价”的衡量方法适用至“分期对价”。 然而，将投保人分期缴纳的保险费视
为当期保险保障期间对价的做法，与“危险不可分原则”相悖。 根据上述原则审视分期缴费财险合
同，可以发现虽然财险保费可以分期，但其所承保的危险却不可分期。 因为尽管保险期间具有连续
性特点，但危险的发生却具有即时性、不确定性和意外性特征，而可保危险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决
定了可保危险的不可分性，即在双方约定分期缴费的每个期间，危险发生与否是不确定的，既可能
即时发生，也可能临近期满前发生，还可能不发生，保险人所承担的危险也是不均等的。 因此，尽管
双方约定保险费分期缴纳，但投保人所缴纳的分期保费并非保险人当期承担危险的对价，而是保险
人整个保险期间所承保危险的部分对价，剩余的续期保费属于投保人对保险人的合同债务。 因而，
在财产保险合同生效后，投保方即向保险人转移了全部危险，对守约投保人适用“保费部分缴纳、保
险责任部分承担”的做法不仅是对财产保险“危险不可分原则”的无视，〔13 〕也是对财产保险相关规
定的背离。〔14 〕

至于近年来实务中出现的保险危险的碎片化处理方式， 与保险危险的不可分原则并不矛盾，甚
至更加吻合危险的不可分原则和对价平衡原则的基本要求。 比如机动车保险中UBI保单之出现，系以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实际使用率（使用里程、事故率、违章率等）来厘定保费，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
的设计上将保费率根据保险标的的使用情况进行精细化处理。 与其说这是将“危险的不可分性”进行
了碎片化处理，毋宁说是将整个保险期限的保险危险进行了碎片化、精细化处理，即根据被保险人的
危险概率进行了差异化界定和差异化对待。 如网约车司机在工作之余进行网约车业务而进行的费用
调整等，〔15 〕某种程度上并非对（整个保险期间的）危险不可分性（危险发生的不确定性乃至即时性）
的违反，而是对危险性状的精细化划分和更加精细意义上的“对价平衡”。

（三）现实矛盾：守约投保人期限利益的缺失
1.普通分期付款合同的视角：买受方享有期限利益
如果从合同法上分期付款买卖的视角进行分析，一般分期付款买卖（Installment Sale）允许买受人

预先获得商品，而将需要支付的总价款划分为多期向出卖人多次支付。 由于商品的价款在未来相当
期限内才会收齐，对卖方来说无疑存在价金风险，〔16 〕故一般分期付款合同债务人一方享有的期限利

〔10〕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127—128页。
〔11〕参见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69页。
〔12〕See William Reynolds Vance, Handbook of the Law of Insurance, West Pub. Co., 1904, p.241.
〔13〕参见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128页。
〔14〕尽管我国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财产保险中投保人欠缴的保费构成对保险公司的债务，但我国海商法第229条规定：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可以由被保险人背书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合同转让时尚未支付保险
费的，被保险人和合同受让人负连带支付责任。 ”该条明确了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保费的债务性质，这一观点应同样适
用于其他类型的财产保险合同。

〔15〕参见韩长印、郑洁文：《驾驶行为保险与车险规范重构》，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6〕参见陈旭琴：《分期付款现象的法律透视》，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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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本质上被认为是债权人授予的信用。 与即期付款买卖合同相比，分期付款买卖的主要特征为物的先
给付性与价金的分期缴付性，即买受人因享有期限利益而有权先行占有和使用买卖标的物，之后再
分期履行价款支付义务。〔17 〕由此，价款的延缓履行仅为买受人期限利益的表现之一，更为重要的是，
债务人得在未支付全部价款的情形下基于信用授予先行获得对标的物的占有甚至获得所有权。〔18 〕

法理上，一般分期付款合同中买受方的期限利益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因为分期支付价
款是买受方出于自身支付能力考量而与出卖方作出的特别约定，是此类信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最重
要的权利之一。不仅如此，不少分期付款合同会将利息因素纳入双方合同履行的考量范围。在德国法
上，若买受人分期支付的总价款高于一次性支付的价款，一般会被认为属于德国民法典第506条第1
款所规定的“有偿的支付延期”。〔19 〕我国相关立法中虽未作出类似规定，但实践中的分期付款买卖通
常会附加一定利息。 从这个角度来看，买方取得期限利益是“有偿”而非无偿的，其支付的利息可被认
为是其对分期付款所付出的对价。 同时，即便是分期付款合同双方约定有期限利益丧失约款的场合，
出卖人对买受人期限利益的剥夺也往往须遵循一定的条件。〔20 〕我国民法典第634条第1款即规定：“分
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数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
到期价款的，出卖人可以请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 ”可见，买受人丧失期限利益需要
满足“欠付的到期价款达到一定比例”“出卖人已经催告”“买受人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等条件。 这
一安排是为了保障出卖人能够及时收回全部价款，避免买受人拖欠价款损害出卖人的利益。 因而，期
限利益的剥夺要以买受人存在违约行为为前提，出卖人请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是出
卖人应对买受人违约的一项救济措施。〔21 〕

保险合同系“金钱换承诺”的合同，无论投保人在合同生效之时是否缴足保费，保险人均被假定
作出了接受投保方所转移的保险期间内所有时点可能发生的保险危险之承诺。 而在约定分期缴费的
财产保险合同之中，双方已经明确约定了保险费的分期缴纳方式，该缴费方式在赋予投保人期限利
益的同时并不改变保险人的整体承诺方式，故保险人在合同生效时当然承受全部合同项下的潜在危
险而不受未到期剩余保费是否缴纳的影响。

2.比例赔付模式构成对投保人期限利益的不当侵害
前已述及，与普通分期付款买卖相比，分期缴费保险中保险人一方的义务并非具体的物的给付，

而是抽象的危险承担以及保险事故发生时赔付保险金的承诺。 但一般分期付款买卖的基本属性也适
用于分期缴费的保险合同，此时分期付款买卖中“买卖标的之先给付性”在保险合同中表现为“危险
的先行承担”以及“保险金的赔付承诺”之上。 同时，根据“危险不可分原则”，此一“危险”应为保险保
障期内的全部危险。

由此对照前述财险合同“分期缴费—比例赔付”条款，可发现其存在前后不一的矛盾：“分期缴
费”是保险合同双方对投保人履行期限的特别约定，该约定给予投保人以缴费方面的期限利益，即投保
人在约定期限到来前可以不履行其缴付全部保险费的义务，且其合同权利不因分期缴费而受影响（何
况分期缴费方式本身从精算的角度应当已经考虑到延期缴费期间的利息因素）； 但同时，“比例赔付”
又允许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仅按照守约保险人已经缴纳的保费对应的保险金比例进行部分保
险金的赔付。〔22 〕换言之，投保人无法基于信用授予在未缴纳全部保费的情形下先行转移全部危险并
获得全部保险金的赔付，投保人在“分期缴费”约定下本应享有的期限利益也就被变相剥夺了。 可见，

〔17〕参见吴志忠：《论我国〈合同法〉有关分期付款买卖规定的不足》，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8〕参见郝丽燕：《〈合同法〉第167条（分期付款买卖）评注》，载《法学家》2019年第5期。
〔19〕参见孙新宽：《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权的立法目的与行使限制———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7号切入》，载《法学》2017年

第4期。
〔20〕参见宁红丽：《分期付款买卖法律条款的消费者保护建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1〕参见易军：《我国〈民法典〉买卖合同制度的重大更新》，载《法学杂志》2022年第2期。
〔22〕为行文方便，本文不特别区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即本文语境下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视为同一主体，或统一称之为“投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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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缴费—比例赔付”条款未能尊重分期付款合同的信用交易本质，造成合同条款内容的前后矛盾。
（四）深层问题：投保人合理期待与保险保障功能落空
1.比例赔付难以满足投保方的合理期待
合同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依法保护合同相对方的合理期待，〔23 〕英国大法官Steyn在Youell v. Bland 

Welch & Co Ltd一案中即指出，实现诚实合同相对方之合理期待的保护是贯穿合同法的要求，是合同
法的目的，并将一直构成塑造合同法的重要元素。〔24 〕保险法上合理期待原则的出现系为应对保险合
同的高度格式化和附合性。 由于格式合同订约快速，双方经济地位和专业水平通常相差悬殊，投保人与
保险人之间可能并未就保险条款达成真正合意，故以投保方的合理期待作为保险合同的内容有利于
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方的利益。〔25 〕尽管合理期待原则最初是作为一项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而被
英美判例法所接受，但我国有学者提出，为有效防止保险人滥用合同优势地位，弥补我国保险法在
缔约程序控制和实质内容控制上的局限，〔26 〕保护投保方的合理期待不应仅限于保险合同的解释领
域。〔27 〕有观点甚至主张合理期待应当与意思自治、对价平衡共同构成保险私法合同的基本原则。〔28 〕

分期缴费财险合同中投保人通过分期缴费的约定获得了延期支付续期保费的权利，但投保方对
保险合同项下保险金全额赔付的合理期待不应因保险费支付方式的不同而发生转变。 合理期待原则
要求法官从一个外行的、未经过专业保险知识训练的人的角度考察投保方的理性预期。〔29 〕从该角度
出发，守约投保人在按期缴纳当期保费后，便可合理期待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能够先行获得全部保险
金赔偿，而后补交剩余未到期保费。 而比例赔付方式并不符合客观理性投保人的合理期待。

2.比例赔付导致分期缴费保险合同的保障功能落空
保障性是保险合同的核心功能、基本功能和固有功能。〔30 〕保险保障的充分性在本质上也要求保

险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符合对价平衡原则，即投保人在支付保险费后就转移相应范围内的危险以及
由此可能产生的损失。〔31 〕

而“分期缴费—比例赔付”条款导致的后果是，投保人可获得的保险金赔付取决于其截止保险事
故发生时所缴纳的保费，也即，保险期间内保险事故发生的早晚决定了可获赔保险金数额的多寡。 仍
以前文假设案例为例，若投保人甲缴纳第1期保费后发生保险事故，则其获得的保险金为总保险金数
额的1/12； 若投保人乙缴纳第2期保费后发生保险事故， 则其获得的保险金为总保险金数额的2/12
……若投保人丙缴纳第12期保费后发生保险事故，则其获得的保险金为总保险金数额的12/12。 事实
上，投保人甲、乙、丙均为按期缴纳保险费的守约投保人，然而只有不幸中相对幸运的投保人丙因保
险事故发生的时间靠后而能够获得完全的保险金赔付，甲与乙获得的保险保障均被按时间比例打了
折扣。这一结果显然不符合投保人订立财产保险合同的初衷，未对投保人实现平等保护，〔32 〕也会导致
保险充分保障的功能落空。

在保险合同普遍格式化的今天，基于保险合同相对人一方的不特定性和潜在普遍性，其作为一
项“类公共产品”的质量和定价均应受到监管机构的监管，而保险公司则应当保障所涉及的产品符合
应有的保障功能，再则应当体现费率厘定方面的客观平衡，在此基础上通过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以

〔23〕参见崔建远：《论合同严守原则》，载《法治社会》2023年第3期。
〔24〕Youell v. Bland Welch & Co Ltd(No.1) [1992] 2 Lloyd’s Rep.127.
〔25〕参见韩长印、韩永强编著：《保险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26〕参见文婧、杨涛：《“合理期待原则”在我国保险法中的功能定位及应用》，载《保险研究》2016年第9期。
〔27〕参见吴涵昱：《合理期待原则的二维功能及本土化路径》，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28〕参见马宁：《保险合同法的体系化表达》，载《南大法学》2021年第3期。
〔29〕参见李利、许崇苗：《论在我国保险法上确立合理期待原则》，载《保险研究》2011年第4期。
〔30〕参见叶林、郭丹：《保险本质和功能的法学分析》，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8期。
〔31〕参见马天柱：《被保险人之保险保障利益的法律特征与相关规则构建》，载《保险研究》2017年第1期。
〔32〕平等保护是指权利主体之间的平等，即对同类型、同质性的权利，应当给予相同的保护，而不应区别对待。参见翟云岭：《分期

付款买卖中的买受人利益保护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该理念同样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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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33 〕如果在产品设计和保险监管环节均不能解决某类合同所“普遍存在的权
利义务失衡问题”，当有必要通过司法介入以实现“格式条款外之求偿”，并保障保险法的最大诚信与
实质平等目的得到实现。〔34 〕

三、对价平衡原则介入财险赔付方式的合理性分析

（一）对价平衡原则规范拘束力之肯定
1.对价平衡原则具有理论上的规范拘束力
就对价平衡原则的规范约束力问题，德国保险法学者普遍认为，对价平衡原则不是一项具有规

范拘束力的抽象法律原则，而仅存在于特定规范的立法目的之中。〔35 〕我国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并指
出，对价平衡原则仅在与保险法具体规范相结合时才具有直接影响保险契约约定的效力，除此之外
不宜将该原则作为具有规范上拘束力的法律原则，否则有不当破坏私法自治与市场机制之嫌。〔36 〕

但本文认为，对价平衡原则反映了保险经营与保险机制运行的基本特性，应当与保险利益原则
等并列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从对价平衡原则的应然地位与角色出发，应当肯定其规范拘束力：一方
面，一项法律原则在解释、补充与修正上的规范拘束力是其区别于具体法律规则的重要特征，如果否
定相关原则的规范功能，法律原则设立与存在的意义将不复存在。〔37 〕具体到对价平衡原则，若仅承认
该原则存在于特定的法律规范之中，则其只能依附于具体的法律规则，无法与具体规则划清界限，并
有悖于原则的设立初衷；另一方面，由于成文立法的局限，具体的法律规则往往难以涵盖社会生活中
的所有情形，故有必要从立法和法律适用技术出发，在法律规则之上配以之法律原则，〔38 〕以发挥其对
法律规则的“兜底”作用。 对价平衡原则系保险制度运行的根基，不仅对保险行业的经营与监管具有
规范意义，对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设定也应具有指导作用。 若将对价平衡原则的拘束力限定于和保
险法具体规范相结合之时，则在特定法律规范之外，该原则将丧失其作用的空间与余地，对价平衡原
则所欲达成的对法律规则的漏洞填补效果也将成为空谈，这与法律原则既定的立法目标不符。〔39 〕

2.对价平衡原则具有实务上的规范拘束力
尽管对价平衡原则尚未被我国实定法确立为一项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被不

少裁判者采纳并用于解决保险纠纷。 笔者以“保险+对价平衡”为全文关键词在“北大法宝”数据库进
行检索，共检索到案例516件（截至2024年8月27日）。 其中，依照对价平衡原则发挥的裁判力的不同，
可作如下归纳：（1）部分法院将对价平衡原则作为保险审判的指导原则。 如“张某、中国某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某中心支公司保险纠纷案”〔40 〕中，该地中级人民法院在撤销原审判决并发回重审裁定中
就指出，原审法院应“根据查明的情况，依据诚信原则和对价平衡原则，结合我国保险实践的现状，平
衡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利益”；（2）另有一部分法院借助对价平衡原则审查保险合同双方的权利义

〔33〕See Christopher Drew & Joseph Treaster, Politics Stalls Plan to Bolster Flood Coverage, New York Times, 15 May 2006, A1; Daniel 

Schwarcz, A Products Liability Theory for the Judicial Regulation of Insurance Policies, 48 William & Mary Law Reveiw 1389, 

1410 (2007).

〔34〕参见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三集）》，元照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51页。

〔35〕See Bruns, Privatversicherungsrecht, 2015, §6, Rn. 11.

〔36〕参见叶启洲：《保险法上对价平衡原则之规范拘束力》，载《台大法学论丛》2020年第1期。

〔37〕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7页。 对价平衡原则在保险法中当可发挥前述

矫正性原则的功能。

〔38〕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

〔39〕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页。

〔40〕参见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黑06民再13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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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如某高级人民法院在“俞某某与某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41 〕中就认为，保险合
同遵循对价平衡原则，现投保人既要求退还全部已缴纳保费，又要求保险人按约履行全部义务，其主
张有悖公平正义，不应予以支持；（3）还有一部分法院在判定保险免责条款的效力时，运用对价平衡
原则对说理予以补强。 如某高级人民法院在“中国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支公司与何某某等代
位求偿权纠纷案”〔42 〕中即认为，案涉未年检车辆免赔的条款未免除保险人义务或加重投保人责任，
该类条款的作用是为维护对价平衡原则，使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危险水平与缔结保险合同时的危险水
平大致相当，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可见，对价平衡原则效力的射程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普遍得到运用和体现。 固然，司法实践中
的普遍做法未必代表对价平衡原则在法理上的自然证成，但正如财产保险合同的“损失填补原则”尽
管没有形成立法上的明文规定而在理论和实务界并未遭受任何怀疑，反而得到了普遍肯定和遵守一
样， 对价平衡原则在实务中的普遍应用本身或可佐证其存在和适用上的合理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5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8条规定：
“保险人给付费用补偿型的医疗费用保险金时， 主张扣减被保险人从公费医疗或者社会医疗保险取
得的赔偿金额的，应当证明该保险产品在厘定医疗费用保险费率时已经将公费医疗或者社会医疗保
险部分相应扣除，并按照扣减后的标准收取保险费。 ”〔43 〕该规定本身也可看作对司法实务就对价平
衡原则的广泛适用而表明的肯认态度。

除了司法实践层面外，从保险实务技术层面出发，对价平衡原则的意义同样体现在保险商品的
定价过程中。 众所周知，普通商品的价格是由价值和供求关系决定的。 保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
格同样由价值所决定，但只能由价值决定而不能受供求关系的支配。 正如前文所言，保险产品的定价
主要依据净费率与附加费率，前者的价值表现为保险标的可能的损失概率，后者的价值则表现为保
险公司经营业务可能产生的费用支出。〔44 〕净费率由客观的损失发生的概率所决定，其不会受到市场
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其背后所体现的“价值”，需要借助大数法则和精算理论进行计算，据此计算出来
的净保费即用来赔付保险公司承保业务中保险标的的正常损失。 因此，保险经营在保险产品的定价
环节也反映了对价平衡关系，该原则实际上贯穿于保险活动的始终。

（二）保险合同本就存在契约自由的“幻象”
从贯彻对价平衡原则的角度出发，只要保险人承担的危险与投保人缴付保险费之间的平衡关系

受到破坏，保险合同即有加以调整的必要。 但保险合同的订立同样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尽管我国保险
法针对保险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设定了不少强制性规定，但意思自治与契约自由仍然构成保险合同
不可或缺的基础。 当前反对赋予对价平衡原则以规范拘束力的学者也主要以维护保险合同双方当事
人的意思自治为视角，因此，对价平衡与契约自由之间的关系便值得在此作一探讨。

契约自由原则建立在对个人自主权最大限度的尊重之上，〔45 〕赋予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有利于
形成高效的市场，最大化个体与社会整体的效用。〔46 〕对价平衡原则介入保险契约自由的领域主要为
契约内容方面，在保险合同中可表现为对双方交易对价的干涉。 有学者指出，双务合同交易的对价一
般应由市场自由形成，属于私法自治的核心领域，故法律或法院不应轻易介入。〔47 〕尽管保险合同也遵
循合同法上的契约自由原则，〔48 〕但保险合同自身的特点仍至为明显：其一，其格式条款的普遍存在

〔41〕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沪民申664号民事裁定书。
〔42〕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渝民再134号民事判决书。
〔4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5〕21号）。
〔44〕参见黄绍涛：《保险商品价格的构成及影响因素分析》，载《价格月刊》1993年第12期。
〔45〕参见邬定伸：《民法典视野下高校法治教育新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年第2期。
〔46〕See Susan Randall, Freedom of Contract in Insurance, 14 Connecticut Insurance Law Journal 107, 122 (2007).
〔47〕参见叶启洲：《保险法上对价平衡原则之规范拘束力》，载《台大法学论丛》2020年第1期。
〔48〕参见朱广新：《民法典之典型合同类型扩增的体系性思考》，载《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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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其明显的附合性，投保人并无协商和议价的余地，只能选择接受或离开。 其二，保险合同要受
到保险监管机构的审查，我国保险法第135条即规定，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要依据不同的保险险种分
别报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和备案；我国保险法第136条同时规定，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违反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的，将被责令停止使用。 以保险费率条款为例，之所以要对该类条
款进行严格监管，主要理由有二：一是防止保险人之间进行恶性竞争造成保险费收取不足；〔49 〕二是
保险合同的精算基础通常并不为投保方所了解，保险产品定价的合理性与公平性也难以被投保方所
辨识。 其三，如果把保险当作一种商品，其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其定价不允许在商品的
价值之外接受供求关系的调节。 故通过监管可以避免保险人滥用其经济地位和垄断能力，避免其利
用“契约自由”和双方“合意”的伪装，〔50 〕制定不利于投保方的对价条款。可见，保险合同中的条款往往
并非双方当事人自主磋商的结果，而保险监管机构监管的主要依据也在于对价平衡原则，并非保险
合同双方“放之任之”的“意思自治”。 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官在解释保险合同条款时，应当注重强调保
险监管的目标和策略，包括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对保险消费者的公平性以及保险的可得性，而非单
纯对当事人表面意图的保护以及虚幻的契约自由。〔51 〕

加之，财险合同中有关赔付方式的条款作为格式合同的一部分，还具有预先制定、重复使用和单
方拟定的特点。 反对对价平衡原则介入赔付方式条款的主要理由在于最大限度地尊重意思自治，但
在该类条款通过投保人被动接受的方式订入保险合同时，其是否真正蕴含着投保人的“意思自治”则
不无疑问。 况且，潜在的投保人通常并不具备专业的保险知识背景。 域外法中，尽管德国民法认为对
价关系的干扰并不直接影响双务契约的效力，且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合理性也不受法律上的审查
以保障契约双方的私法自治， 但德国保险法学者一般也认为上述观点在保险法中需进行必要的修
正，以满足保险费的危险适当性要求。〔52 〕因此，对价平衡对保险合同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客观等价的
要求实属必要，无视对价不平衡所引起的合同权利义务失衡，一味追求格式条款中虚幻的契约自由
多少有些舍本逐末。

（三）保险权利义务对等规则导向的精细化实现
毋庸置疑，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作为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产物，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有

助于节约民商事活动的成本。〔53 〕但格式合同中的接受方在议价能力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格式
合同的内容规制从一开始即以公平原则为理论根基，这也是域外许多国家将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制度
直接称为“不公平条款制度”的原因。〔54 〕但公平原则作为高度抽象的民商法基本原则，在用于解决专
业化的保险争议时难免遭遇涵义模糊、可操作性不强的难题。 对价平衡原则作为同样以公平为价值
导向的法律原则，通过引入精准的数理计算，恰好可以将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是否对等的判断予
以量化，完美契合保险法语境下对公平原则的具体化与特定化需要。

四、分期缴费比例赔付模式的修正：选择全额赔付的理由

目前，财险合同中的“分期缴费—比例赔付”条款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司法实践也未能对
该类条款作出对价平衡视角的充分审视。 依据对价平衡原则所追求的投保个体的公平价值取向，该
种赔付方式有加以改进的必要。 本文认为，应当在分期缴费财险中以全额赔付取代比例赔付方式，即

〔49〕参见李志强：《对价平衡原则的证成———从保险合同到保险业监管的考察》，载《法学》2017年第9期。
〔50〕参见王雯慧、张旭东：《公平原则视角下未检车辆免责条款析论》，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51〕See Susan Randall, Freedom of Contract in Insurance, 14 Connecticut Insurance Law Journal 107, 108 (2007).
〔52〕参见叶启洲：《保险法上对价平衡原则之规范拘束力》，载《台大法学论丛》2020年第1期。
〔53〕参见韩从容：《论格式合同的价值冲突与利益平衡机制》，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
〔54〕参见王雯慧、张旭东：《公平原则视角下未检车辆免责条款析论》，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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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应在扣除未到期剩余保费后向守约投保人赔付全部保险金。 具体到上文假设案例，如果守约
投保人按期缴纳两期保费2000元，保险人应全额赔付保险金60000元，但有权扣除剩余尚未到期的续
期保险费10000元之后予以赔付，此种情形下P（2000+10000）=ω（20%）×Z（60000），符合对价平衡原
则。 由此，全额赔付模式也才能够通过对价平衡原则的数理检验。 具体理由分述如下。

（一）财险合同的保险费具有可追索性
1.财险合同保险费的性质
域外法中，美国保险司法实务对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保费的性质进行了区分，其中，人身保险中

欠付的续期保费不构成被保险人的债务，〔55 〕除非被保险人明示或暗示作出支付保费的承诺，保险人
不得硬性要求其支付，而只能中止履行己方义务以获得救济。〔56 〕在Hyten v Cape Mut Ins Co.一案中，
上诉法院主审法官Greene, C.J.认为，持续、按时支付每期保费对于维持保单效力是必要的，保险公司
赔付保险金的义务即取决于到期保费是否已经缴付。〔57 〕但在火灾和海上保险等财产保险中，一旦风
险出现，应付的保费就成为债务，并且保险人有权根据保单或法律的规定，对被保险财产进行留置。〔58 〕

澳大利亚保险实务中，保险合同双方往往会对保费是否构成合同的对价、合同成立生效的条件，是否
构成被保险人的义务以及是否影响保险责任的承担等作出明确的约定，未按期缴费的法律后果也因
约定的不同而不同，包括合同自始不存在、保险人对索赔不承担责任或是合同虽然存在但保险人对
违约享有一系列救济的权利等。〔59 〕

我国保险法第38条规定：“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 ”即在
人身保险中，分期缴费之续期保费一般情况下并不属于投保人对保险人的债务，在投保人缴纳首期
保费后，保险人不得以诉讼等方式强制要求其缴付余期保费。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寿保险的期
限较长，若投保人经济状况出现变化，则允许追索保费将与投保人购买保险以获得生活保障的目的
相违背；另一方面，人寿保险的保费具有储蓄性质，应当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不应强迫其“储蓄”。〔60 〕

但是保险费的缴付是保险制度得以持续运转的前提条件，若要求保险人在未收取续期保险费的情况
下仍继续履行保险金赔付义务，将极大影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 基于此，人身保险中续期保险费的缴
纳是保险人继续承担保险责任的先决条件。〔61 〕但与人身保险相比，财产保险多为短期保险且保费不
具有储蓄性质，财产保险合同在成立并生效后，合同所约定的保险费属于投保人对于保险人的债务，
且与一般合同的金钱债务无异。

2.全额赔付不影响保险人的债权请求权
由于财产保险的保费具有债务性质，这决定了其具有可追索性，在投保人欠缴保费时，保险人可

以直接诉请法院或通过仲裁要求强制缴纳。 正因保险人享有可强制执行的债权，其承担保险责任并
不以全部保费已经缴纳为前提，保险人除了在未发生保险事故时有权请求强制缴付之外，还可在发
生保险事故进行保险金赔付时先行扣除投保人欠缴的保费。 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也认为，投保人逾
期缴纳保险费时，保险人不能直接以此为由拒绝理赔，但可以继续行使其享有的债权请求权。〔62 〕

因此，在我国财产保险中，保险费的缴纳与否并非影响保险人保险责任承担的因素，仅仅是作为

〔55〕See Goodwin v. Insurance Co., 73 N. Y. 480.
〔56〕参见［美］小罗伯特·H.杰瑞、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李之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57〕See Hyten v. Cape Mut. Ins. Co., 663 S.W.2d 430 (1983).
〔58〕See William Reynolds Vance. Handbook of the Law of Insurance, West Pub. Co., (1904), 199.
〔59〕Robert Merkin &Ian Enright, Sutton on Insurance Law, Thomson Reuters (Professional) Australia Limited, 2015,980—983.
〔6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司法解释起草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

社2010年版，第260页。
〔61〕参见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35页。
〔62〕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687号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1）新

28民终1488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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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的对价以及投保人对保险人应负担的债务。 在分期缴费财产保险合同中，若发生合同项下
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有权在扣除未到期续期保费后予以全额赔付，这既符合财产保险保费的性质与
可追索性，也能够在保障保险人偿付能力的基础上使被保险人获得全额保险金。

（二）以全额赔付替代比例赔付模式的理由
1.全额赔付符合财险合同的“继续性合同”属性
有理由认为，财险合同的“危险不可分原则”同样与保险合同作为继续性合同的特性相契合。 作

为继续性合同，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主给付义务即危险承担义务在合同存续过程中呈现为一种持
续状态，给付的内容也随着时间的延展不断生成。〔63 〕故在约定分期缴费时，守约投保人按照分期已缴
纳的保险费与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无法完全对应，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难以在某一确定的保险合同
分期内予以把握。 而全额赔付模式将整个合同效力期间作为衡量保险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时间标
准，可以合理解释投保人保费缴纳与保险人危险承担以及保险金赔付之间的动态关系。 但需要指出
的是，“危险不可分原则”的适用应以保险合同有效存续为前提，在保险合同解除的场合，根据我国保
险法第52、54、58条规定，保险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
的部分保费后，退还剩余保费给投保人。 本文认为，上述规定与“危险不可分原则”并不冲突：一方面，
保险合同解除时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合同失效，此时保险合同所承保的危险确定未发生，由于危险在
过去与未来均不会出现，为在技术上便于操作，可不适用“危险不可分原则”平衡剩余期间的当事人
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在合同解除时已明确危险未曾出现，此时保险人所收取的保费实际上
并非危险的对价，而是其为承担风险所做的无形努力及合同承诺之对价。 因此，按照剩余保险期间退
还保费构成一种富有可操作性的保费计算方法。 正如施文森先生所言，应否退还保费需考量是否有
违“危险不可分”之特质，而如何退还保费则应考量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合理、契约的性质以及保险消
费者权益的保护。〔64 〕

2.全额赔付符合保护投保人期限利益的需要
财产保险合同双方在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时，保险人即对投保人进行了信用授予，投保人基于

期限利益有权先行转移危险，而后再分期支付保险费。 与此同时，保险人亦可就期限届至前的期间收
取相应的利息。〔65 〕因此，单就分期缴费的约定上，保险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标的先给付
性”是普通分期付款买卖的主要特点，但保险合同具有特殊性，投保人所购买的是一种抽象的危险保
障，保险人在保险期内的义务主要表现为危险承担，而具体的保险金赔付义务则取决于保险事故是
否出现。 从保护投保人期限利益的角度看，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即便续期保险费尚未支付，也应向投
保人全额赔付保险金而让其优先享有保险保障，这也符合分期付款合同的“先给付性”特征。

3.全额赔付符合保险合同转移全部风险之目的
英美保险法中，法官在解决纠纷时往往会充分考虑保险合同法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经济

弱者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66 〕经济弱者毫无疑问指的是在保险合同中其经济地位与实力同保险人相
差悬殊的投保人一方，而公共利益则主要强调保险的社会保障功能。 保险的运作方式是将从全体投
保人处收取的保费分配给遭受不幸的被保险人，借助此种方式消除个体之间因遭受风险导致的经济
差异，以实现社会平衡器的作用。〔67 〕因此，保险合同订立的目的并非在于增进个人利益，而在于分散
和化解不确定性风险以及由其造成的损失，而当多数投保人共同组成保险资产池时，单个投保人抵
御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加，保险的社会保障功能由此得以凸显。

〔63〕参见屈茂辉、张红：《继续性合同：基于合同法理与立法技术的多重考量》，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64〕参见施文森：《论保险费性质缴付返还及归属（下）》，载《寿险季刊》2018年总第188期。

〔65〕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页。

〔66〕参见谢冰清：《公共政策介入保险合同的正当性研究》，载《求索》2016年第9期。

〔67〕参见［美］肯尼斯·S. 亚伯拉罕：《美国保险法原理与实务》，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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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全额赔付方式不仅契合财险合同订立的目的，而且在个体意义上能够保障投保人因意外
事故导致财产毁损灭失后获得充分的金钱赔偿，以维持生活上的安定或实现生产的恢复，在共同体
意义上，其可以彰显和发挥财险的社会保障功能。

（三）投保方合理期待的尊重以及特定情形下保单外求偿权的行使
美国合同法学者Karl Llewellyn在论述格式合同中弱势相对方保护时，以保险合同为例指出，若被

保险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购买到了保险保障，保险人就应当将这种保障归还给被保险人，而不
应过分执着于保险合同中的条款规定。〔68 〕哈佛大学法学院Robert Keeton教授通过梳理和分析美国法
院相关保险判例，进一步提出了“保单条款外求偿”的理念和规则。 这一理念是指不依据保单规定的
内容而反过来依据保单规定外或与保单规定不一致的诚信善意或衡平原则之法理基础而行使的求
偿权。〔69 〕Keeton教授指出，保险合同除了当事人所签订的保险单之外，还蕴含着善意与公平交易的默
示约定。〔70 〕因而，特定情形下可以突破保险单的规定，让保险人提供符合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保障。
另一位保险法Friendrich Kessler专家在梳理合理期待原则时也指出，法院在审理有关格式合同的案件
时， 必须考虑在格式条款提供方主动推销其服务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一方会产生何种合理期
待，而处于强势地位的另一方又是如何使该种合理期待落空的。〔71 〕或许正是因为保险合同的文义解
释、疑义解释规则在保险合同条款明确排除被保险人的合同利益而造成显失公平时并无太大的适用
余地，有学者早在1993年就提出通过立法增订“合理期待规则”或者通过“法官造法”的合同解释方式
以加强保险合同的保障效果的建议。〔72 〕本来，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限于私法意义上的保
险合同的约定，疑义解释规则乃至合理期待解释规则（均属补充的合同解释）都是通过对合同本身进
行解释而引申出投保方基于合同的请求权。 但某种意义上，所谓“保单外求偿权”的理论观点显然比
合理期待原则走得更远，该观点甚至将合同当作一种面向不特定公众的准公共产品和服务，其供给
方被赋予了超出私法契约范畴的产品质量瑕疵担保责任。

具体而言，分期缴费的投保人尽管将总保费分期支付，但其所寻求的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障仍为
整体保障。 因此，即使将比例赔付条款约定中“投保人应当缴付的保险费”认定为保险合同的总保费，
为保护分期缴费财险合同中投保方对损失填补的合理期待，也可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全额赔付的默示
约定，并承认投保人基于诚信善意而享有不基于保单条款的求偿权，以消除守约投保方对保险合同
的合理认知与实际合同条款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

除此之外， 以全额赔付模式替代比例赔付模式还能促进司法实务中追索保费类纠纷的有效解
决。 比例赔付模式下，若保险期内未出险，在投保人欠缴部分保费时，不少法院认为其面临的风险是
保险事故发生时不能得到全额赔付，相应地，未缴费部分并非保险人的承保范围，保险事故未发生时
保险人无权追索。〔73 〕此类认识不仅不符合财产保险保险费的可追索性，而且未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保
险人在保险期间危险承担的整体性，导致保险人的危险承担义务无法获得相应的对价。 全额赔付模
式有助于消除保费分期缴纳、保险责任部分承担的误区。 由于保险人在保险期内均承担全部保险责
任，即便合同存续期间未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也需补交欠缴的剩余保险费。 而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68〕See Karl N. Llewellyn, The Effect of Legal Institutions upon Economics, 1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65, 673 (1925).
〔69〕参见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三集）》，元照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9页。
〔70〕参见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三集）》，元照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2页。
〔71〕See Friedrich Kessler, Contracts of Adhesion—Some Thoughts about Freedom of Contract, 43 Columbia Law Review 629, 637 

(1943).
〔72〕参见林建智：《论合理期待原则》，载《保险专刊》1993年总第33期。
〔73〕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沪民申267号民事裁定书、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9民终480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7民终6005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7民终994号民事判
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四民申字第71号民事裁定书、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三中法民终字第
0108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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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因为此时若严格坚持“危险不可分原则”，要求保险人对违约投保人予以全额赔付，会放任和助长投保人的违约行为。
〔75〕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财产综合保险条款（2015版）》第20条第2款即规定：“投保人未按本款约定缴付保险

费的，从违约之日起，保险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追收已经承担保险责任期间的保险费和利息，本合同自解除通知送达投保人
时解除；在本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按照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人实际收取的保险费总额与保险事故发生时投
保人应当缴付保险费的比例承担保险责任。 ”上述条款来源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财产保险公司自主注册产品查询网站，http:
//cxcx.iachina.cn/login.html，2024年8月27日访问。

〔76〕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
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

因保险人在赔付前有权直接从应付保险金中扣除投保人未缴纳的剩余保费，则保费追索争议便自始
不会出现。 此种赔付模式不仅符合财产保险保费的可追索性规则，减少保险合同双方之间的争议，也
能够满足对价平衡的要求。

代结语：财险合同保费缴纳与保险责任承担的关系

我国保险法第36条和第37条就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保险费的分期缴纳与保险人的责任承担
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但在财产保险合同一节并未就上述问题作出规定，这在相当程度上为财产保
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协商预留了空间。 然而，上述做法并未减少财产保险合同中因保费缴纳与
保险金赔付而引发的争议和纠纷。 本文认为，财产保险合同的保费缴纳与保险金赔付不断引发争论
的根源有二：一是对财产保险中保险费的性质认识不清；二是未能正确把握对价平衡原则在保费缴
纳与保险责任承担中的角色和作用。 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在约定分期缴纳保费的情形下，若投
保人迟延缴付保费，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是否有权主张对违约投保人实施比例赔付？ 在未约定分
期缴纳保费时，若投保人仅缴付部分保费，保险人又能否主张比例赔付？ 本文主张，我国未来保险立
法应当明确财产保险合同生效后保险费的既得债权性质，并从“危险不可分原则”出发，明确保险事
故发生时保险人在扣除欠缴保费后进行全额赔付的义务，除非合同双方另行约定将比例赔付作为对
违约投保人的“惩罚措施”〔74 〕或是作为对守约方未行使合同解除权时的替代救济手段。〔75 〕在比例赔
付方式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出现在保险合同时，保险人仍应对其尽到相应的说明义务，〔76 〕以避免保险
人滥用比例赔付条款规避自身的保险金赔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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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mium payment in installments-proportionate compensation" approach to 
property insurance neglects the contractually bound insured party's interest in the contractual pe-
riod under such contracts. It contradicts the "principle of indivisibility of risk" in property insur-
ance. It undermines the policyholder's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and defeats the purpose of trans-
ferring the entire risk.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 in property insurance contracts,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consideration, a cornerstone of the insurance system, must be applied to a-
mend the proportionate compensation approach. The renewal premiums in installment-based 
property insurance contra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earned by the insurer and regarded as a 
vested right. The insurance coverage provided by the insurer should be treated as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for the premiums received. Only through a full-amount compensation model can the 
balance between premium payments and the insurer's responsibility be accurately reflected and 
meet the demand of entire risk transfer. Additionally, this model aligns with the inherent 
"pre-payment" characteristic of general installment-based contracts, thereby fully realizing the 
protection by property insurance.

Key words: property insurance; insurance contract; installment payment; balanced consid-
eration; proportional compensation; full-amount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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